
马尔康市2021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59,381万元。其中：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,781万元，执行预算的101.62%；上级补助收入122,303万元（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,18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1,347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9,772万元）。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括：体制补助收入79万元；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0,662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,171万元；结算补助收入5,155万元；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6,558万元；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,144万元；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,562万元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,770万元；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7,610万元；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,528万元；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,610万元；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37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,486万元；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,810万元；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,241万元；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,158万元；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2万元;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万元；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72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6万元；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,431万元。上年结余1,641万元,调入资金3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53万元，接受省内其他地市(区)援助收入4,500万元。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1,746元，上解上级支出4,761万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,700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30万元，年终结余744万元，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。

